单位红头

XXXXXX关于XXXXXX
合作办学XX的报告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：

（正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中外合作办学者、拟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名称、培养目标、办学规模、办学层次、办学形式、办学条件、内部管理体制、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。）
妥否，请批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